
湘城院教通〔2018〕32号 

关于进行 2018级人才培养方案调整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根据教育部《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基本要求》（教

社科[2018]2号）和《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落实和扩大高校办

学自主权的实施意见》（湘政发〔2018〕15号）文件精神，结合学

校实际情况，决定对我校 2018级人才培养方案进行适当调整，现将

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本次仅就部分基础能力课程学分、学时进行调整，其余课程

原则上不进行调整。具体调整方案见附件。 

二、请各学院在教务处提供的 2017版人才培养方案定稿的基础

上进行调整与修改，在 7月 25日前完成修改并上交由分管教学工作

院领导签字盖章的纸质文档和相关电子文档。 

三、请各学院对照修改后的人才培养方案安排好 2018级新生的

教学任务。 

附件：2018级部分基础能力课程学分、学时调整表 

湖南城市学院教务处 

2018年 7月 19日 





增）第二学期 

大学体育与健康(1) 0.5 20 20  1.0 32 20 12 
非体育专业（大

一每学期 12 课

时实践课为晨

跑课） 

大学体育与健康(2)  0.5 20 20  1.0 32 20 12 

大学体育与健康(3)  1 32 12 20 0.5 20 20 

大学体育与健康(4)  1 32 12 20 0.5 20 20 

公益劳动（1） 

1 1 周  1 周 

0.5 16  16 第一、二学期各

16 学时，周学

时为 2 学时 公益劳动（2） 0.5 16  16 

高等数学 A（上） 4 64 64  4.5 72 72  
建议模块一：理

工科非数学本

科专业 

高等数学 A（下） 4.5 72 72  5 80 80  

线性代数 2 32 32  2.5 40 4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 32 32  2 32 32  

高等数学 B（上） 4 64 64  4 64 64  

建议模块二：管

理类本科专业 

高等数学 B（下） 4 64 64  4 64 64  

线性代数 2 32 32  2.5 40 40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2 32 32  2 32 32  

大学数学 3 48 48  3 48 48  

建议模块三：建

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的专业 

大学物理 A（1） 3.5 56 56  3.5 56 56  
适用于第 1 学

期已经开设了

《大学物理》课

程的理工类各

专业 

大学物理 A（2）     2.5 40 40  

大学物理 B（1）     3 48 48  
适用于第 1 学

期还没有开设

《大学物理》课

程的理工类各

专业 
大学物理 B（2）     3 48 48  

大学物理实验 0.5 16  16 0.5 16  16  

 

 

 

 

 

 

 



音体美专业理论教学进程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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